第5课《伤仲永》导学练测
【课文背景知识】

王安石（1021～1086），北宋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字介甫，晚号半山。抚州临川（今属江西）人。仁宗庆历进士。嘉祐三年（1058）上万言书，提出变法主张，要求改变“积穷积弱”的局面，推行富国强兵政策，抑制大官僚地主的兼并，强化统治力量，以防止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巩固地主阶级统治。神宗熙宁二年（1069）任参知政事。次年任宰相。依靠神宗，实行变法。并支持王韶，取熙和等州，改善对西夏作战的形势。因保守派反对，新法迭遭阻碍。熙宁七年辞退，次年再相。九年再辞，退居江宁（今江苏南京），封舒国公，旋改封荆，世称荆公。其诗文颇有揭露时弊，反映社会矛盾之作，体现了他的政治主张和抱负。散文雄健峭拔，旧时被列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今存《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等。

伤，是“怜惜”的意思。伤仲永，即怜惜方仲永这个幼时天资聪颖的神童由于没有学习，以致成年后竟成为默默无闻的庸人。通过这个故事，作者旨在说明学习和教育的重要性。

【字词综合运用】

生词

1．一词多义

2.古今异义

自是指物作诗立就 （此。今常用作判断词。）

稍稍宾客其父 （渐渐、慢慢地。今义：稍微。）

复到舅家 （再，又。今常用义为重复、往复）

泯然众人矣 （普通人。今常指大家、许多人。）

3.词类活用

日扳仲永环谒于邑人 （名词作状语，表示行为的经常性：每天，天天。）

泯然众人矣 （名词用作动词；变成普通人。）

父异焉 （形容词用作意动词：以……为异，感到惊异，对……感到诧异。）

邑人奇之 （形容词用作意动词：以……为奇，对这件事感到奇怪）

稍稍宾客其父 （名词用作意动词：把他的父亲当作宾客对待。）

父利其然 （形容词用作意动词：认为这种情况是有利可图的。）

【重点难点讲解】

1.叙议结合

本文第1、2自然段记叙了方仲永从幼年时的天资过人到长大后“泯然众人”的变化过程，揭示产生这种变化的原因是父“利其然”、“不使学”。第3自然段是作者的感受和议论，它告诉人们，后天的学习和培养对于发展个性才能是十分重要的。叙述是议论的基础，议论是叙述的升华，两者相得益彰。

2.对比鲜明

仲永三个阶段的才能，形成鲜明对比。幼年时可谓天资聪颖；五岁即“书诗四句，并自为其名”，“自是指物作诗立就，其文理皆有可观”；十二三岁时，“令作诗，不能称前时之闻”；二十岁时，“泯然众人矣”。作者有意运用这种鲜明的对比，促使人们去探求仲永发生变化的原因，从而达到警醒的目的。

【知识延伸检索】

1.关于“先扬后抑”的写法

为了贬低、否定某种事物而故意先赞扬、肯定某种事物的写法，叫做“先扬后抑”，反之，则叫“先抑后扬”。本文为了表现方仲永二十岁时“泯然众人矣”，而先写幼年时的他如何才华横溢，这里运用的就是“先扬后抑”的写法。采用这种写法往往给人一种出人意料的效果。

2.关于借喻和借代

借喻是意在喻，借代是意在代。用借来的事物表现本体的时候是借喻，没有本体而作代称的是借代。喻和代是这两种修辞方法的区别所在。

王安石《木末》诗中有两句说：“缲或白雪桑重绿，割尽黄云稻正青”。意思是缲或白雪一样的丝，桑叶又绿了；割完了黄云一样的麦子，稻田正是青青的时候。诗中的‘“白雪”和“黄云”作为喻体单独出现，在后面隐有“白丝”和“麦子”的本体；“雪”和“云”不是“丝”和“麦”的特色，因此是借喻而不是借代。而成语“青黄不接”中的“青”和“黄”是未成熟和已成熟庄稼的特色，它们的后面没有隐去本体，只是用“青”代替未成熟的庄稼，所以是借代而不是借喻。

【课文阅读指导】

金溪 民方仲永， 世 隶耕。仲永生 五年 ，未尝识 

金溪县的乡民方仲永，(家里)世代务农。仲永长到五岁时，还不曾见过(纸、笔、墨、

书具， 忽 啼 求 之 。 父 异焉， 借旁

砚等)文具，(一天)忽然哭叫着要这些东西。他父亲对他的这种举动感到惊奇，(于是)向邻

近 与 之， 即书 诗四句，并 自 为 其名。其 诗以 养父母、收 

居借来给了他， 他当即写下四句诗，并且自己为诗写了标题。他的诗以奉养父母、团

结同

族 为 意 ， 传 一乡 秀 才 观 之。自是 指物 

族的人为中心思想，诗传出后，全乡的读书人(争着)欣赏他的诗作。从此，指定题材(叫

他)

作诗 立 就， 其文 理皆有可观 者。 邑 人 奇 之 ，

稍

写诗，他立刻就能写成，诗的文采和义理都有可取之处。 同县的人认为他的才能非凡，

渐

稍 宾客其父 或 以钱 币乞 之。 父 利 其然也，

渐地请他父亲(带他)去作客，有的人还用钱财和礼物求他作诗。他的父亲觉得那样做有

利可

日扳 仲永 环谒于邑 人， 不使 学 。

图，就每天领着仲永四处拜访本县的人，而不让他学习。

这一段写五岁神童作诗扬名邑中，其父借以图利，不让他学习。

余闻 之 也 久 。明道 中，从先人还 家，于舅 家见

我听到仲永五岁能作诗这件事已经很久了。明道年间，我随先父回老家，在舅舅家见

之 ， 十二三 矣。令 作诗，不能称前时之 闻。又 七年， 还

到了仲永，(他已经)十二三岁了。叫(他)作诗，就不像先前那样聪明了。又过了七年，

我从

自扬州，复到 舅 家 问 焉 ， 曰：“ 

扬州回乡，又见到了舅舅家，问到仲永的情况，(舅舅告诉我)说：“(仲永年幼时的才华

已经)

泯然众人矣 。”

消失，像普通人一样了。

这一段记述仲永的诗才完全消失，同普通人一样。

王子曰 ：“仲永之能 悟，受之天 也。其受之天 也，贤 于 材人远矣。

王先生说：“仲永通澈解悟，是从先天得来的。他从先天得来的，远远强于有贤才的人。

卒之 为 众 人，则 其受于人者 不 至也。被其受之天也，如此其 贤

也，

竟然成了平庸的人，是因为他从人们得到的教育没有达到。他先天得到的，他是这样有

才能，

不受之人 ， 且 为众人；今夫不 受 之 天 ，固 众从，

又

而不从他人学习得到的教益，尚且成为庸人；那没有从先天取得天资的，本来就是庸人，

不如又受之人 ，得为众人 而已耶？”

不从他人学习得到教益，能做庸人就为止了吗？”

这一段为作者的议论，阐明后天学习的重要性。

【课文结构分析】

1.分段及段落大意

全文可分三段。

第1段：写仲永才能初露时期的情况——幼年作诗的非凡才能和其父贪利“不使学”的错误做法。“不使学”，点出了仲永才能衰竭的原因，预示了他“泯然众人”的必然结局。

第2段：写仲永才能衰竭，终于成为普通人。这是“不使学”的必然结果，与仲永幼年

时聪颖超凡形成强烈对比。

第3段：是作者的议论。重点指出天赋这样好的仲永后天不学习尚且沦为一般人，那么本来平常的人，如不再受教育还能跟上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吗？从而推出一般人学习的重要性。

2.课文结构图示。

【课文主要内容】

本文通过方仲永幼时天资过人和成年后才能衰竭的故事记叙和议论，生动地说明了人的天资和后天成才的关系。启示人们，要充分认识后天的教育和培养对发展才能、培养人才的重要作用。

【课文写作特色】

寓理于事。文章以方仲永的故事，生动形象地说明了人的天资与后天教育的关系，作者先叙后议，读后给人以深刻启示。尽管作者在文中的叙述和文末的议论中对方仲永的天资做了不适当的渲染，但其强调后天教育的作用是正确的。

先扬后抑。先详写方仲永的天姿过人，后略写他平庸无奇。扬而后抑，并着眼于抑，有力地突出了文章的主旨。

语言精练。全文仅230余字，却完整地记叙和议论了方仲永才能发展变化的全过程，遣词造句极其精当，内涵丰富，容量大。

【词句品味鉴赏】

以诗求生

三国时，魏王曹操传位于长子曹丕。曹丕的弟弟曹植，名子建，文思敏捷，名播海内。

曹丕对曹植又佩服，又妒忌，尤其怕曹植日后威胁他的皇位。他千方百计想除掉曹植。有一天，曹丕把曹植召到跟前，说：“听说你很会写诗，我今天可要考考你。你在七步之内写出一首诗来，否则，你就别想活了！”

曹植早就知道曹丕要加害于他，今日果然要下手了！情激和悲哀之情，顿时涌上心头，触发了他的灵感。果然，他在七步之内吟成了一首诗：

煮豆燃豆箕，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这首诗把曹丕对他的威逼，比喻为锅底下燃烧的豆萁在煎煮着锅中的豆子。尤其是后两句，借豆子的哭诉，发出悲哀的慨叹和愤激的质问：“豆子和豆箕本是同根所生，为何要这般互相煎煮呢？”情感多么深沉悲愤！

据说，曹丕听了曹植念出的这“七步诗”，不禁“哀而泣下”，于是赦免了他的死罪。四句诗换得一条性命，可见比喻的力量之大！

但也有诗不能救命的。

武则天当政时，为维护自己的权位，先后杀死太子李忠和李弘。她的另一个儿子李贤深知母亲篡权的阴险野心，看到李忠、李弘相继遇害，预感到自己也不会有好的下场。他写了一首《黄台瓜辞》想以诗去感动母亲，免他一死。这首诗是这样写的：

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

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

三摘尚自可，摘绝抱蔓归。

李贤以摘瓜比喻武则天杀子。第五、六两句暗示：母亲啊，你再不要杀我了；否则，你

就像那种瓜的人，最后抱着瓜藤回家——一个儿子也没有了。

想不到武则天心狠手毒，权欲熏心。这首哀婉情切的诗歌，并没有打动她的铁石心肠，为了篡权的需要，她还是将儿子李贤贬为庶人，赶出京城，最后逼其自杀。

以上所举的两首诗，用的都是借喻修辞法。借喻和明喻、暗喻不同，它不用比喻词，干脆把比喻的事物当作被比喻的事物来说，即只出现喻体，不出现本体；它比明喻和暗喻更

直接、更干脆，但也更隐蔽、更含蓄。

借喻在日常口语和书面语中广泛使用着。我们常听到下面的一些说法：

“我们单位进行改革，再不能吃大锅饭了。”

“现在婆婆太多应给企业松绑。”

“工厂缺原料，吃不饱，正等米下锅呢。”

上述加线的语句，都是现代语言中的借喻。其中有的由于使用频繁，其借喻义已相对稳定，变为新词新义了。

【课本难题解答】

二 1.“我早就听说过这件事啦”和“我听说这件事，很久啦”这两句是正确的。

它们在译法上的不同是“久”字的置前或置后，但所表示的意思是一致的，都可以。

2.“渐渐请他父亲去做客”和“渐渐以宾客之礼对待他的父亲”这两句是正确的。

“宾客”这个词在句中是“以……为宾客”的意思。前者是意译，后者是直译。

3.“父亲把这种情况看做有利可图”和“父亲认为这种情况有利可图”这两句是正确的。

“利”这个词在文句中是“以……为利”（把……当做有利）即“认为…有利可图”的意思。前者用“把”字将宾语（其然，这种情况）前置。

4.“跟着父亲回到老家”和“随父亲回乡”这两句是正确的。

【同步达纲练习】

一、解释加线的词

1.世隶耕( ) 2.未尝识书具( )

3.借旁近与之( ) 4.指物作诗立就( )

5.稍稍宾客其父( ) 6余闻之也久（ ）

7.从先人在家( ) 8.受之天也( )

9.卒之为众人( ) 10.今夫不受之天（ ）

二、选择翻译句子不正确的一项( )

A.其诗以养父母、收族为意。 译：他的诗以奉养父母、团结同族的人为主旨。

B.父利其然也。 译：他的父亲觉得这样有利可图。

C.即书诗四句，并自为其名。 译：立刻写出四句诗，并且自己题上自己的名字。

D.邑人奇之 译：邻居都很奇怪他。

三、填空

《伤仲永》的作者是 ＿代的王安石。他字 ＿，号＿ ，是杰出的

＿ 家、 ＿家，是唐宋八大家之一。

【创新能力训练】

王冕者，诸暨人。七八岁时，父命牧牛陇上，窃入学舍，听诸生诵书；听已，辄默记。暮归，忘其牛，父怒挞之。已而复如初。母曰：“日痴如此，曷不听其所为？”冕因去，依僧寺以居。夜潜出，坐佛膝上，执策映长明灯读之，琅琅达旦。佛像多土偶，狞恶可怖；冕小儿，恬若不见。

1.解释句中加线的字。

（1）听已，辄默记。辄：＿ 

（2）父怒挞之。挞：＿ （3）琅琅达旦。旦。＿

（4）冕因去。去＿ （5）窃入学舍。窃：＿

2.翻译句子。

（1）已而复如初。

（2）七八岁时，父命牧牛陇上，窃入学舍，听诸生诵书；听已，辄默记。

3.文中最能表现出王冕读书专心入迷的一句是＿ 

4.下面句子的句式与其他三句不同的一项是( )

A.身不听其所为？ B.暮归，忘其牛，父怒挞之。

C.已而复如初。 D.冕因去，依僧寺以居。

5.这则故事给了你什么启示？

【学科渗透训练】

动物也有自己的语言。有些动物是以动作作为联系信号的。在我们海滩上，有一种小蟹，雄的只有一只大螯，在寻求配偶时，便高举这只大螯，频频挥动，一旦发觉雌蟹走来，就更加起劲地挥舞大螯，直到雌蟹伴随着一同回穴。

有一种鹿是靠尾巴报信的。平安无事时，它的尾巴就会下垂不动；尾巴半抬起来，表示正处于警戒状态；如果发现有危险，尾巴便完全竖直。

蜜蜂的 可算是登峰造极的了。它能用独特的舞蹈动作向自己的伙伴，报告食物（蜜源）的方向和距离。蜜源的距离不同，在一定时间内完成的舞蹈次数也不一样。科学家因此提出了一个诱人的设想：派人造的电子蜂打入蜜蜂之中，指挥蜜蜂活动。这样，不但可以按人的需要收获不同的蜂蜜，还可以帮助植物传粉，真是一举两得。

1.“蜜蜂的 可算是登峰造极的了”这句话，横线上应填的词语项是：

A.超声语言 B.色彩语言 C.运动语言 D.气味语言

2.人类的语言采用声音作为手段，能用变化无穷的语言表达变化无穷的意义，而这些动物的“语言”的特点是： 。

3.这段文字所用的说明方法有： 等。

4.对文中画线部分，理解准确的一项是：( )

A具体说明蜜蜂的语言特点“可算是登峰造极的了。”

B.说明了蜜蜂的运动语言的特点和应用价值。

C.说明了蜜蜂的运动语言的特点及其造福人类的美好前景。

D.描绘了利用蜜蜂的运动语言，造福人类的美好前景。

5.“有些动物是以动作作为联系信号的”一句中，“有些”一词是否可以去掉？为什么？

参考答案

【同步达纲练习】

一、1.属于 2.曾经 3.给 4.完成 5.名词用作动词，意思以宾客之礼相待 6.语气助词，表停顿 7.跟随 8.承受 9.最后 10.语气词，放在句首，表示将发议论

二、D

三、北宋；介甫；半山；政治；文学

【创新能力训练】

1.(1)就 (2)鞭打 (3)天亮 (4)离家 (5)偷偷地 2.(1)不久，又像原先那样。(2)王冕七八岁的时候，他的父亲让他在田埂上放牛，他偷偷地进入学堂，听学堂里的学生读书，听完以后，就默默地记住它。 3.佛像多土偶，狞恶可怖；冕小儿，恬若不见 4.A 5.（只要言之成理即可） 略

【学科渗透训练】

1.C 2.以动作为联系信号 3.举例子，分类别 4.D 5.“有些”限定了范围；去掉后，则成为所有动物都是以动作作为联系信号的，与实际不相符合所以不能去掉。
